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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課目的：

1. 認識聖靈在我們身上所成就與正在成就的工作
2. 從聖經的知識層面進到與神生命的連結

二、簡介：

羅馬書第八章無疑的是聖經中幾段最為人知，最為人愛的章節之一。第七章講到律法的地位與特性。第八章則講到聖靈的工作。內住的聖靈一方面把我們從罪和死的律中釋放了。另一方面給了我們復活與永恒的榮耀的保證。可以說，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活在聖靈中被聖靈振奮、托住、引領及充實的生命。若是沒有聖靈，基督徒不可能跟隨主耶穌。這一章有三段。本課所講的是第一段，即聖靈在我們身上所成就的事工，包括釋放、內住、引領、見證及最終使我們肉身復活。

三、聖靈在信徒身上的工作 (1-17)

1. 不被定罪 (1): 

2. 聖靈裏的自由 (2-4)

· 脫離律法

· 聖靈的律釋放了我們

· 因我們的罪性的軟弱，律法既不能使我們稱義，也不能使我們成聖

· 律法不能行的，神藉著衪的兒子而成就 –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、成為罪身的形狀、作了贖罪祭(參考利未記六章24至30節)、在肉體中定了罪案
· 祂為我們供應了稱義與成聖所必需的：藉著基督，我們得稱義；藉著聖靈，我們得成聖

· 我們稱義不是因著我們行律法，乃是因著神的恩典。同樣的，我們成聖也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藉著內住的聖靈 

3. 屬聖靈的心意 (mind of the Spirit) (5-8) 

· 心意區別信徒：隨從肉體的人、體貼肉體的事。隨從聖靈的人、體貼聖靈的事
· 心意不同，結局不同： 體貼肉體的，就是死。體貼聖靈的，乃是生命平安
· 心意不同，對神的態度也不同：體貼肉體、就不服，也不能服神的律法。
· 屬肉體的人、不能得神的喜歡
4. 聖靈的內住 (9-15)

· 基督徒的印記：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是屬基督的

· 『有基督的靈』與『基督在我們心裏』是相同的意思

· 身體因罪會死，心靈卻因義而活。使我們心靈活回來的聖靈將來也會使我們的身體活回來

· 內住的聖靈，同時也給了我們一份責任。那就是，活出一個義的生命

· 聖靈給我們能力，治死我們的罪性：捨己背十字架 (馬可福音八章34節)，棄絕惡行，因而活出一個跟隨耶穌的生命。這就是，出死 (自我的沈迷) 入生 (放棄自我) 的福音

5. 聖靈的同證 (14-17)

· 神引導我們成為聖潔，為祂的兒女

· 不使我們害怕 (奴僕)，反叫我們自由 (兒子)

· 使我們親近神，促使我們叫祂阿爸父

· 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、祂的後嗣 (16,17a)

· 與基督一同受苦，因而與祂同得榮耀 (17b)

四、分享與實踐
1. 求神使我們體會祂所賜給我們兒子的心，能坦然呼叫阿爸父:  從聖經的知識到生命的連結

2. 求神幫助我們倚靠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
五、預習下週課程：盼望因主愛  (八章18至39節)  

1. 詳讀第八章第二段，並回答下列問題：

· 八章十八至二十七節：

· 聖經對人現世的苦難的看法如何？勝過苦難的秘訣是什麼？

· 基督徒的歎息是什麼？盼望又是什麼？

· 聖靈為何也歎息？這代表什麼意義？

· 反覆閱讀二十八至三十九節，並試著背下來

· 八章28節給了基督徒怎樣的保證？請問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的『益處』是些什麼？ (請試從第八章18至28節，第五章3至5節與第一章21至30節來解釋這兩個字)
· 八章29及30節保羅如何描述按祂旨意被召的人？這兩節的目的為何？

· 八章31至36節，聖經用五個『反問句』來肯定神的愛，它們的內容是什麼？

2. 歸納、禱告及應用：

· 閱讀26及27節多次，請求聖靈與你一起禱告，求祂教你如何禱告，為誰禱告，如何讚美及感恩與祈求。
· 八章28至39節，請歸納神在基督裡所賜給我們的確據，並寫下你的感受。你曾否在患難、困苦中懷疑過神的愛？這段話對你有什麼幫助？
六、期終複習：

· 閱讀羅馬前八章，選取一段經文，默想、背誦及禱告
· 綜覽羅馬書前八章，你對『這義是本於信，以致於信』有什麼領受？
· 思想『義人因信而生』對你的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。
· 禱告神福音的大能復興你。使你不但體認『因信稱義』的道理，並且能與基督『聯合』，享受聖靈的同在與主愛的實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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